
單位：元

機關名稱 宣導主題 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執行金額 備註

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

台南南島文化節樂舞吸

睛 6大活動體驗原民文

化

電視媒體 113.11.16 綜合產發科 100,000

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

2024 臺 南 南 島 文 化 節

《海洋印記-南島之聲》

精彩樂舞‧文化體驗‧

豐富登場

網路媒體 113.11.22 綜合產發科 1,000

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

113年度「Tabe 札哈木樂

原」新品發表記者會 創

藝獨特 生活饗宴

網路媒體 113.11.22 綜合產發科 1,000

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

「札哈木之星」選拔決

賽登場 黃偉哲替選手

加油

電視媒體 113.11.24 綜合產發科 100,000

1.

2. 執行單位係指各機關或公營事業之內部業務承辦單位。

預算法修正第六十二條之一條文

　　基於行政中立、維護新聞自由及人民權益，政府各機關暨公營事

業、政府捐助基金百分之五十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及政府轉投資資本

百分之五十以上事業，編列預算於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

含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

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前項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預算，各主管機關應就其執行情形加

強管理， 按月於機關資訊公開區公布宣導主題、媒體類型、期程、金

額、執行單位等事項，並於主計總處網站專區公布，按季送立法院備

查。

113�年11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

本表係依預算法第62條之1規範，凡動支政府預算辦理之政策及業務宣導為填表範圍。


